
 

«編號» 

裝 

訂 

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2901 

電話：(07)5525851-2 

 

 

受文者：«姓名» 醫師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28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霖)字第 049 號 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如主旨 
 

主旨：檢送本會辦理 110 年度重陽節敬老活動，凡年滿 70

歲以上及入會滿 35 年以上之會員贈送家樂福禮券統

一採用掛號郵件寄達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第十三屆第十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第三

案辦理。 

二、110 年度重陽節敬老活動，凡年滿 70 足歲之會員，       

本會贈送家樂福禮券貳仟元。 

三、凡入會滿 35年以上之會員，本會贈送家樂福禮券壹    

仟元。 

四、兩者身分可累加。 

 


